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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19-20年度  答覆編號  
 開支預算  

FHB(FE)396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 

(問題編號： 5249) 
 

 

總目：  (49) 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3) 街市及小販管理  

管制人員：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 (劉利群 ) 

局長：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食物環境衞生署來年將會簽發新的小販牌照，供持牌人在合適的空置固定

攤位經營。就此，請當局告知本會：  
 
(1) 當局預計 2019年會簽發新的小販牌照，但同時預計固定攤位持牌小販

及流動持牌小販的數目有所下降，其原因為何；  
 
(2) 署方會否增發流動小販牌照，推動社區經濟發展。  
 
(3) 署方於今年農曆新年期間，於各區所採取的小販管制措施為何；會否

將地面劃位的措施及安排恆常化；如會，詳情為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？  
 

提問人：郭家麒議員  (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： 311) 

答覆：  

(1) 持牌小販數目由 2017年的 5 740人減少至 2018年的 5 531人，原因包括

自然流失，以及小販根據為期 5年的小販資助計劃自願交回固定攤位

小販牌照以申領特惠金。預計 2019年 (按曆年計算 )的持牌小販數目會

因同樣原因進一步減少。我們的估算並沒有計及因即將重新編配空置

小販攤位而簽發的固定攤位小販牌照的數目。重新編配小販攤位的抽

籤程序將於 2019年內進行。  
 
(2) 流動小販往往在人流暢旺的地點經營，他們的手推車和貨物可能阻礙

行人及／或車輛交通，更會帶來環境衞生和一般滋擾問題。因此，政

府會維持現行政策，不簽發新的流動小販牌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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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2019年農曆新年期間，食物環境衞生署 (本署 )為阻止熟食小販非法擺

賣，在節日前於主要地點加強宣傳，包括在路旁懸掛橫額和派發通告。

針對非法擺賣熟食採取執法行動時，我們首要考慮的是公眾衞生，以

及市民和執法人員的安全，同時會在行動前留意實際情況。在地面劃

定界線的措施，並不是本署執法的考慮因素。  
 

 
– 完 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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